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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 

陸川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數位科技導致 Uber 等組織平台（Organizational platform）的發展，進而對就業型態產生影響；

當這些平台大量運用獨立工作者（Independent workers）提供勞務時，對於勞工與勞資關係發

展的影響為何？應該如何因應？（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普通★★ 

《破題關鍵》: 近年之基本題，正課有幾乎相同之題目 

【擬答】 
試就平台經濟對於就業之影響，分析如下： 
所謂平台經濟，是指透過平台業者搭設之平台，媒合勞務需求者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由勞

務需求者支付勞務費用給勞務提供者，而平台業者則從中收取仲介或服務費用。 
平台經濟對於就業與勞動法制的主要問題核心在於平台、需求者與勞務提供者三者間之法

律關係為何？如被認定非屬於僱傭關係時，則自然無現行勞動法制之適用。因此，勞動者

將無法取得勞動法制所給予之保障。 
承上，因現行勞動法制適用之前提為勞務提供者與需求者兩造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僱傭關

係，然而，依據目前平台經濟之操作，兩造之間多半為不具從屬性之承攬或委任，將無勞

動法之適用。因此，如因勞務提供過程所產生之風險與成本，則多半由勞務提供者自行負

擔，導致勞動者必須要承擔所有的社會風險；而就平台的角色方面，一般而言平台業者才

是具有承受風險能力之營業者，但因為平台業者在三方法律關係中應屬民法上居間，則其

原則上亦無需分攤勞務提供者所承受之風險。 
因應方式：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認為應該有下列因應方式： 
設計新制度規範平台業者： 
平台經濟屬於新經濟的運作模式，本無法透過現行法制加以規範，因此有必要設計新法

制來加以治理。其中關鍵之處無非是要求平台業者分攤一定程度勞務提供過程中產生之

風險。 
重新設計社會安全制度： 
現行社會安全制度多半仍以典型僱傭關係為預設的保障對象，尤其是在就業保險相關給

付方面，多半未保障自營作業者之收入。在日後平台經濟擴大下，個人承攬者的所得安

全保障勢有必要獲得相當重視。 
推行籌組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 
雖然平台經濟中的勞動者有先天上組織工會的困難，然而，勞動權益的保障與提昇，無

法完全由法令來達成，而仍有必要仰賴勞動者的團結。則在平台經濟下，有辦法串聯平

台勞務提供者的工會型態，仍以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為主，未來可透過工會與平台業者

協商制定相關權益的保障，提昇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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